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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体育学院文件 
 

哈体院政发〔2020〕124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哈尔滨体育学院全日制研究生业务

经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 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   现将《哈尔滨体育学院全日制研究生业务经费管理办法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哈尔滨体育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1 月 26 日 

 

哈尔滨体育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26 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9 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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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体育学院 

全日制研究生业务经费管理办法 

 

为加强全日制研究生实践和科学研究能力，进一步发挥经费

保障在研究生实践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作用，根据学校实际，制

订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一条 业务经费使用范围包括研究生实践实验费和论文保

障经费两大部分。实践实验费使用范围包括实习基地建设和实习

所需的办公用品的开支。论文保障经费使用范围包括学位论文开

题前的科研活动及学位论文工作需要的资料、调研（含仪器设备、

计算机处理、论文打印、幻灯片制作等开支）等开支。 

第二条 硕士研究生实践教学经费标准为每生 1000 元，博士

研究生 5000 元。其中 50%由研究生院统筹用于实践教学基地建

设，另 50%由研究生院审核，导师负责监督研究生使用，所有经

费使用必须符合学校财务相关规定与审批流程，应保证用于实习

实践工作，不得挪作他用。 

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研究生因项目研究所采购的实验试剂按

规定单独报销。 

第三条 论文保障经费 

（一）硕士研究生论文保障经费标准为每生 2000 元，博士

研究生 1000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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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研究生论文保障经费列入研究生院年度预算，经费使

用按学校财务管理制度执行。所有经费应保证用于研究生学位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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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。 

第五条 研究生用业务经费购置的实验器材需到导师所属的

实验室登记，购置需按资产管理办法与流程，发票经财务处审批

后方可报销。 

第六条 研究生毕业离校前，导师应督促研究生将业务经费

所购置的实验器材交回导师所属的学校实验室。 

第七条 导师及研究生需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财务制度，既要

保证研究生培养工作计划的顺利完成，又要厉行节约，勤俭办教

育，主动接受学校财务处对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。若出现业

务经费管理不善或造成研究生无力完成实习、学位论文等情况，

有权收回该经费的支配权。 

第八条 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与硕士研究生，经研究生院

批准，前往导师所属（本市以外）工作室进行科学研究或试验，

给予报销往返交通费，伙食补贴每天 50 元，住宿补贴每天 100

元。 

第九条 如有未尽事宜，按校财务制度有关规定处理。 

第十条 本管理方法由学校财务处与研究生院联合解释。 

 

 

 

 


